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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財務推估等。 

2.由於開辦長期照護保險，需有充足與普及之服務資源，因此，本署正積極推動長期照

護服務法之立法，希望藉由健全之法制設置長照發展基金，獎勵發展普及性的長照服

務資源，確保具品質之長照服務，並能保障接受服務民眾的尊嚴及權益。本署計畫俟

長照服務法通過，順利運作後，再啟動長期照護保險法的立法，及正式實施長期照護

保險，屆時全國失能者均可順利納入保障範圍，對全國老年人口之照護將更臻周延。 

（十七）行政院函送李委員昆澤就針對植牙醫療糾紛應加速研擬「植牙定

型化契約」或行政措施加強管理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

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11 月 21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73802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2-8-772） 

李委員就促請政府針對植牙醫療糾紛問題，應予研擬植牙定型化契約或行政措施加強管理問

題所提質詢，經交據衛生署查復如下： 

一、按「醫療機構收取醫療費用之標準，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定之。」及「醫療機構收

取醫療費用，應開給載明收費項目及金額之收據。醫療機構不得違反收費標準，超額或擅立

收費項目收費。」，分別於醫療法第 21 條、第 22 條業有明定。爰醫療機構收取醫療費用，

均應依前開法令規定辦理。復為保障就醫民眾知的權利，本署業已要求直轄市、縣（市）政

府衛生局儘速將轄內之醫療收費標準公開上網，以落實政府資訊公開，並亦於 99 年 12 月 24

日以衛署醫字第 0990214429 號函，請各直轄市、縣（市）政府衛生局輔導所轄醫療機構，應

配合公告「自費項目明細」，以提供民眾就醫選擇之參考在案。 

二、復按醫療法第五章，業針對醫療廣告規定訂定有專章，其中並就醫療廣告可茲刊登之內容及不

得使用之方式定有明文。又醫療機構不得以中央主管機關公告禁止之不正當方法，招攬病人

，於醫療法第 61 條亦有明定。另依第 81 條規定，醫療機構診治病人時，應向病人或其法定

代理人、配偶、親屬或關係人告知其病情、治療方針、處置、用藥、預後情形及可能之不良

反應。 

三、是以，民眾如發現牙科醫療機構有違反上開規定之情事，建議得檢具相關具體事實逕向當地衛

生主管機關提出檢舉，以為查處。 

四、本署為強化及保障民眾牙科就診之醫療服務品質，除函請牙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要求其會員，

執業應符合醫師法及醫療法等相關規定外，亦將研議定型化契約之可行性或其他配合措施，

以保障民眾醫療權益。 

（十八）行政院函送黃委員昭順就解決高雄水質之改善方案問題所提質詢

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11 月 22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73829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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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函 編號：8-2-8-799） 

黃委員就政府應研擬解決高雄水質之改善方案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經濟部查復如下： 

一、高雄地區之自來水主要由南化水庫及高屏溪攔河堰聯合供應，原水皆經過淨水場處理，符合自

來水水質標準，且台水公司亦定期進行水質檢測，並逐年改善淨水設施，以提供更好的自來

水用水品質，相關改善措施如下： 

(一)將高屏溪沿線各主要淨水場之自來水水源上移至高屏溪攔河堰；另定期辦理澄清湖底泥

清除等改善措施。 

(二)於水場增設高級淨水處理設備，以改善水質。 

(三)建立監控系統、辦理供配水管網系統改善、清洗供水幹管、加強清水池維護、增強宣導

用戶用水設備定期清洗等措施。 

二、台水公司供應之自來水，皆由該公司經環保署認證之檢驗室定期檢驗及不定期抽驗；當地政府

環保單位亦不定期抽驗。依據 100 年環保單位之抽驗結果，大高雄地區水質合格率達 99.86%

，符合飲用水水質標準。根據台水公司之自來水滿意度調查結果，高雄地區民眾對於飲用水

水質之滿意度已明顯提升。 

三、因人類活動或進行農耕都將影響水源水質，故自來水事業依法可申請劃設自來水水質水量保護

區，以減少人為活動影響水質；未來，政府將積極推動集水區內工程生態檢核制度，運用水

源保育與回饋費協助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推動水質水量保護區內有機生態農業推廣，及加強

巡查作業與推動集水區內低衝擊開發之工法，以改善水源水質。 

四、經濟部將持續督促台水公司辦理穩定淨水操作、定期水質檢驗及宣導用戶定期清洗用水設備等

改善措施，以提升高雄地區民眾之用水滿意度。 

（十九）行政院函送吳委員秉叡就個人提供土地與建設公司合建分售所得

稅徵免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11 月 22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73811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2-8-781） 

吳委員就個人提供土地與建設公司合建分售所得稅徵免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財政部查復如

下： 

一、不動產交易包含房屋及土地交易，個人或營利事業房屋交易所得應課徵所得稅，土地交易所得

依所得稅法第 4 條第 1 項第 16 款規定免納所得稅。又營利事業之盈餘（含應稅及免稅所得）

倘分配予個人股東，該個人股東須繳納綜合所得稅；營利事業之盈餘倘保留不予分配，則須

就未分配盈餘加徵 10%營利事業所得稅。 

二、前開課稅規定，於實務上衍生建設公司假藉個人名義購地，再與該公司合建分售、分成或分屋

，以規避公司分配盈餘時其個人股東股利所得應課徵之綜合所得稅，或公司將盈餘保留不分

配時所應加徵之 10%營利事業所得稅；或個人以營利為目的經常買進土地，藉由與建設公司

合建，以規避營利事業盈餘原應歸屬個人營利所得課徵綜合所得稅問題，經稽徵機關依稅捐


